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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4    证券简称：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2020—093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

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风险提示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731,457.9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4.51％。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如下担保事宜： 

公司控股子公司平湖滨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湖

滨兴公司”）因项目开发需要，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湖支行

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组成的银团申请 11 亿元的融

资，额度分别为 7亿元及 4亿元，为切实提高项目融资效率，保障项

目的良好运作，董事会同意公司按股权比例为平湖滨兴公司本次融资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 5.5 亿元，具体内容以相关担保

文件为准。合作方股东将按股权比例对等提供担保。 

（二）审议程序 

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批准公司为资产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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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率为 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及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控股子公司分

别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90亿元及 10亿元的新增担保；公司本次为平湖

滨兴公司提供担保在该次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本次担保前，公司未对平湖滨兴公司提供过

担保，担保余额为 0。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控股子公司新增担

保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资产负债率 股东大会

审批额度 

已使用额

度 

本次使用 剩余可使

用额度 

公司 控股子公司 ≥70% 90 0 5.5 84.5 

＜70% 10 0 0 10 

合计 100 0 5.5 94.5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平湖滨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 年 7 月 6 日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钟埭街道福善线钟南段 288 号 1 号

楼 202 室 

法定代表人：蒋真皓 

注册资本：60000 万元 

股东情况：公司及浙江耀江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

50%的股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项目用地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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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用途 
项目 

所在地 
拿地时间 

权益比例 土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土地金额 

（万元） 

君品美寓 住宅、商业 嘉兴 2020/6/22 50% 86,201 189,641 134,078 

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 拟签订担保文件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金额：5.5亿元 

3、担保期间：自担保合同生效日起至担保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

违约金、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的费用等。 

具体内容以相关担保文件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平湖滨兴公司系为项目开发成立的项目公司，公司为其融资提供

全额担保支持，有利于切实提高项目融资效率，保障项目的良好运作，

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鉴于目前平湖滨兴公司经营稳健，财务状况稳

定，资信情况良好，公司本次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1,731,457.94 万元，均为对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的担保，对外担

保总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4.51％，其中对合并报

表外的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196,106.99 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84％。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及涉及诉讼的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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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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